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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广州市环境保护局 

 

行政复议决定书  

 

穗环行复〔2015〕40 号 

 

申  请  人：广州市某某粘胶制造有限公司 

被 申 请人：广州市南沙区环境保护局 

 

 

申请人不服被申请人于 2015 年 11 月 18 日作出《行政处罚决

定书》（南环罚字〔2015〕242 号）的具体行政行为，向本机关提

起行政复议申请，本机关依法已予受理。 

申请人请求，撤销被申请人南环罚字〔2015〕242 号《行政处

罚决定书》。 

申请人称： 

（一）申请人一直秉承造福一方的建厂宗旨，以安全环保生

产为己任为目标。申请人于 2009 年 9 月正式建成投产，设有一台

燃成型生物质有机热载体锅炉设备用于生产。该锅炉废气经麻石

除尘、碱液喷淋处理后，于 35 米烟囱高空排放。自投产以来，在

每年历次季检、抽检检测中各项指标均为达标排放，从未超标排 

放之事发生，由此可见，申请人严格遵守环保的法律法规，各项

生产设备符合环保要求。但为配合被申请人工作，积极响应和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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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锅炉改造的环保决定，在达标排放的情况下，申请人于 2015 年

5 月仍花费巨资 52 多万元对有机热载体锅炉送料和旋风布袋除

尘项目进行改造，于 2015 年 10 月完成改造工作，且达标排放。

但时值申请人正处于改造过程中，2015 年 6 月遇被申请人抽检，

其检测报告中唯有烟尘一项超标，此项超标的原因有三个方面的

因素，一是申请人锅炉正处于技改中，由于设备安装未完成有可

能导致检测超标；其二，由于申请人新聘锅炉工对该锅炉燃烧成

型生物质操作不熟练，偶然误操也可能导致烟尘超标；其三，被

申请人所委托的单位广州市机电工业环境监测站人员在检测中也

有可能出现错误，导致数据不准确而超标。由此可见，无论是何

种原因，是申请人正在改造过程中检测超标的客观事实因素所造

成，并非主观过错，且污染甚微，情节轻微并及时完成了改造，

对社会未造成大的危害后果，因此，根据《行政处罚法》相关条

款规定，不应当予以行政处罚，或应当给予警告，而不是罚款。 

（二）根据《行政处罚法》有关规定，超标达 30%的，处以

人民币在 5〜8 万内的幅度处罚，但申请人仅烟尘一项超标，且属

初次客观事实意外所致，而被申请人就对申请人处以人民币 8 万

的罚款，其额度为最高限，这与申请人违法事实、性质、情节以

及对社会的危害程度极其不相当，明显偏高，显属畸重!实有不妥! 

因此，根据该法规定，申请人主动消除违法危害后果的，也应当

依法从轻、减轻或免于行政处罚。 

（三）申请人产品主要应用于木材加工行业，该行业自去年

以来，深受国际经济气候的影响，正值经济危机时期，诸多企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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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前处于关、停和半生产状态。申请人在此大环境下，生产也极

度不正常，长期亏损，困难重重，且处于苦苦支撑的维持时期中，

仍然支持环保工作，积极主动花巨资进行技改，并在技改进程中 

无过错违法，而被申请人的处罚决定既没有考虑申请人的客观因

素，也没有考虑申请人的经营困难，更没有参考适用《行政处罚

法》应当从轻或减轻或免于行政处罚的相关条款。 

被申请人答复称： 

    （一）被申请人作出的南环罚字〔2015〕242 号《行政处罚决

定书》在法定职责范围内。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》

第十条的规定，……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，

对本行政区域环境保护工作实施统一监督管理。故被申请人作出

的上述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具有法定职责。 

（二）被申请人作出的南环罚字〔2015〕242 号《行政处罚决

定书》依据的事实清楚、证据确实充分。经查，申请人在广州市

南沙区 xx 镇 xx 路 xx 号（厂房之 x）建成一个树脂胶生产项目，

主要从事脲醛树脂胶生产，于 2009 年 9 月建成并投入生产。该项

目主要产生生产废水和燃成型生物质有机热载体炉（4700KW）外

排废气等污染物。生产废水经污水处理系统处理后循环回用，不

外排。燃成型生物质有机热载体炉（4700KW）外排废气经碱液喷

淋处理后高空排放。2015 年 6 月 29 日，申请人正常生产，废气治

理设施正常运行，被申请人委托广州市机电工业环境监测站对申

请人的燃成型生物质有机热载体炉（4700KW）外排废气进行采样

监测，监测报告（机电环测 2015 年第 062902 号）结果显示，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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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人燃成型生物质有机热载体炉（4700KW）废气排放口外排废气

中的烟尘平均折算浓度为 39.3mg/m
3，超过了《锅炉大气污染物排

放标准》（DB44/765-2010）中规定的燃气锅炉烟尘最高允许排放

浓度限值（烟尘：30mg/m
3），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

防治法》第十三条的规定。 

（三）被申请人于 2015 年 6 月 29 日委托广州市机电工业环

境监测站对申请人的外排锅炉废气开展监督性监测，于 2015 年 8

月 21 日对申请人开展了调查，同年 9 月 14 日立案查处。同年 9

月 16 日向申请人送达了《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》（南环听告字

〔2015〕197 号），同月 17 日，申请人向被申请人递交了书面陈

述申辩材料。本案经被申请人行政处罚审议小组会议审议，被申

请人依法于同年 11 月 18 日作出南环罚字〔2015〕242 号《行政处

罚决定书》，并于同年 11 月 25 日向申请人送达了上述《行政处

罚决定书》，被申请人作出行政行为的程序合法。 

（四）被申请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依据的法律正确。根据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》第十三条的规定：“向大气排放污

染物的，其污染物排放浓度不得超过国家和地方规定的排放标

准。”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》第四十八条的规定：“违

反本法规定，向大气排放污染物超过国家和地方规定排放标准的，

应当限期治理，并由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

主管部门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……”。本案中，2015 年 6

月 29 日，被申请人委托广州市机电工业环境监测站对申请人的燃

成型生物质有机热载体炉（4700KW）外排废气开展监督性监测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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监测时申请人正常生产，废气处理设施正常运行。监测结果报告

（机电环测 2015 年第 062902 号）显示，申请人燃成型生物质有

机热载体炉（ 4700KW）外排废气的烟尘平均折算浓度为

39.3mg/m
3，超过了《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》（DB44/765-2010）

中规定的燃气锅炉烟尘最高允许排放浓度限值（烟尘：30mg/m
3），

其行为已违反了上述规定。 

（五）申请人行政复议请求撤销南环罚字〔2015〕242 号行政

处罚的理由不成立。第一，广州市机电工业环境监测站作为具有

合法资质的监测机构，且其作出的上述环境监测报告（报告编号：

机电环测 2015 年第 062902 号）符合环保部《环境行政处罚办法》

第三十五条关于监测报告要求的规定，可作为本案处罚的证据，

足以证明申请人的燃成型生物质有机热载体炉（4700KW）外排废

气中的烟尘排放浓度超标的违法事实。第二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》第四十八条的规定，向大气排放污染物超

过国家和地方规定排放标准的，应当限期治理，并由所在地县级

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

下罚款。并按照《广州市环境保护局关于印发规范行政处罚自由

裁量权规定的通知》（穗环〔2014〕53 号）中的规定及环境违法

行为行政处罚自由裁量适用标准三、超标排放污染物类－12、超

标排放大气污染物－（1）工业废气类－（B）其他大气污染物超

标违法情节及裁量幅度，“超标 30%以上，处超标当月废气排污费

6 倍罚款或处 8 万元以上 10 万元以下罚款”。监测结果显示，申请

人燃成型生物质有机热载体炉（4700KW）外排废气的烟尘平均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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算浓度为 39.3mg/m
3，超过了《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》

（DB44/765-2010）中规定的燃气锅炉烟尘最高允许排放浓度限值

（烟尘：30mg/m
3），超标 31%。本案经被申请人审议会对全案的

事实、程序、法律适用及违法情节等进行了综合评议，被申请人

认为对申请人作出 80000 元的罚款量罚恰当且合法、合理。 

综上所述，被申请人认为南环罚字〔2015〕242 号《行政处罚

决定书》认定事实清楚，证据确凿，适用法律正确，程序合法，

量罚恰当，请求复议机关依法维持。 

本机关查明：申请人在广州市南沙区 xx 镇 xx 路 xx 号（厂房

之 x）建成广州市某某粘胶制造有限公司，领取有企业法人营业执

照（注册号：44010xxxxxx6267），主要从事脲醛树脂胶生产项目，

于 2009 年 9 月建成并投产。该项目主要产生生产废水和燃成型生

物质有机热载体炉（4700KW）外排废气等污染物。生产废水经污

水处理系统处理后循环回用，不外排。燃成型生物质有机热载体

炉（4700KW）外排废气经碱液喷淋处理后高空排放。2015 年 6

月 29 日，申请人正常生产，废气治理设施正常运行，被申请人委

托广州市机电工业环境监测站对申请人的燃成型生物质有机热载

体炉（4700KW）外排废气进行采样监测，监测报告（机电环测

2015 年第 062902 号）结果显示，申请人燃成型生物质有机热载体

炉（4700KW）废气排放口外排废气中的烟尘平均折算浓度为

39.3mg/m
3，超过了《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》（DB44/765-2010）

中规定的燃气锅炉烟尘最高允许排放浓度限值（烟尘：30mg/m
3）。

被申请人遂于 2015 年 8 月 21 日对申请人进行调查取证，同年 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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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 16 日向申请人送达了《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》（南环听告字

〔2015〕197 号）。2015 年 9 月 17 日，申请人向被申请人递交了

书面陈述申辩材料，但未提出听证申请。2015 年 11 月 18 日，被

申请人作出南环罚字〔2015〕242 号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，依据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二十三条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

污染防治法》第四十八条的规定，责令申请人停止超标排放大气

污染物的违法行为并处罚款 8 万元，并于 11 月 25 日送达申请人。

申请人不服上述处罚决定，遂向本机关提起行政复议申请。 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》（施行时间：2000 年 9

月 1 日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，下同）第十三条规定，向大气排放

污染物的，其污染物排放浓度不得超过国家和地方规定的排放标

准。第四十八条规定，违反本法规定，向大气排放污染物超过国

家和地方规定排放标准的，应当限期治理，并由所在地县级以上

地方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

款。限期治理的决定权限和违反限期治理要求的行政处罚由国务

院规定。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二十三条规定，行政

机关实施行政处罚时，应当责令当事人改正或者限期改正违法行

为。 

本案中，在申请人正常生产且废气治理设施正常运行情况下，

被申请人经委托监测发现，申请人燃成型生物质有机热载体炉

（4700KW）废气排放口外排废气中的烟尘平均折算浓度超标，被

申请人遂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》第四十八条的

规定，对申请人超标排放的违法行为作出行政处罚，该行政行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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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实清楚、证据确实，符合法律规定。被申请人依法对申请人进

行了处罚听证告知，告知了陈述申辩和申请听证的权利，依法作

出南环罚字〔2015〕242 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并送达，程序合法。基

于申请人违法行为具体情节和危害后果，被申请人在法律规定的

范围和幅度内作出的处罚决定，内容适当。 

本机关认为：不超过国家和地方规定的排放标准排放污染物，

是申请人作为排污单位应当主动履行的法律义务。被申请人依据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》的规定，对申请人超标排放

大气污染物的违法行为依法实施行政处罚，该具体行政行为认定

事实清楚，证据确实，程序合法，适用法律正确，内容并无不当。 

关于申请人称污染物超标排放系技改未完成、操作工失误及

监测可能存在错误等客观因素造成的意见。本机关认为，即使在

技术改造过程中，申请人亦应当采取相应措施，保证各类污染物

达标排放，因故障导致防治污染设施停运的，应立即停止污染物

排放，并向环保主管部门报告。本案调查询问笔录及监测报告显

示，采样监测当日申请人正常生产且废气治理设施正常运行，此

种情况下，申请人应当确保其污染物达标排放并承担超标排放的

法律责任，操作工失误也应归因于其自身疏于管理所致，不能成

为免除或减轻处罚的理由；此外，申请人并未提供相关证据证明

监测数据存在错误。因此，申请人的上述意见，本机关不予采纳。 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（一）

项规定，经审查，本机关决定如下：  

维持被申请人作出的南环罚字〔2015〕242 号《行政处罚决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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书》。 

申请人如对本决定不服，可以自接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15 日内

向广州铁路运输第一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 

 

 

 

广州市环境保护局 

2016 年 1 月 29 日 

 


